
 

新竹縣私立小太陽幼兒園教保服務書面契約 

壹、契約審閱權 

本契約於中華民國 113 年    月    日經幼兒父母或監護人攜回審閱5日。 

（契約審閱期間至少為5日） 

甲方（幼兒父母或監護人）簽章：______________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貳、契約內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黃色部分是必填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契約書人  若填寫者非監護人，請再多填寫綠色部分 

▲幼兒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  113  年  8  月  1  日入園              

▲甲方(簽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與幼兒之關係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 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▲甲方之受委託人(簽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與幼兒之關係：                （無則免填）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▲乙方：新竹縣私立小太陽幼兒園 

負責人(簽章)：黃金昌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話：03-569181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新竹縣湖口鄉中正村10鄰湖中路16號及新竹縣湖口鄉中正村11鄰中正路二段263巷13號 

茲就甲方將幼兒             委託乙方於該園提供教保服務事宜，雙方合意訂定本契約如下，以共

同遵守： 

 113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請蓋章 

請蓋章 


